
珠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加强创新平台建设，提升科

研能力与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规范珠海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的认定与管理，依据《珠海经

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及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工程中心，是指依托具有较强科技创新

能力法人单位（以下简称“依托单位”）建设，主要从事科技研

发、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工作的创新平台。

第三条 工程中心应具有明确的技术领域和科研方向，分为

两种类型：一是依托企业组建的“企业类工程中心”；二是依托

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等组建的“公益类工程中

心”。

第四条 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科技部门）负责

工程中心的认定和考核评估。

第五条 各区（功能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科

技部门）配合市科技部门开展辖区内工程中心的建设与管理，鼓

励各区（功能区）研究制定促进工程中心发展的政策措施。

第六条 依托单位应履行工程中心建设和运行管理的法人主

体责任，保障经费投入，引进和培养工程化人才，建立健全科研



管理制度。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七条 工程中心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托单位为在珠海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或市外注册高校

的在珠校区、市外注册三甲医院的在珠院区。

（二）申报单位建有专门研发机构，技术领域和研究方向明

确，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在本领域拥有的有效专利（不含外观设

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不少于 3 项。

（三）申报单位具有较好的科研基础条件，拥有独立的科研

或实验场地，研发设备（不含生产设备）及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

300 万元。

（四）工程中心拥有专职技术带头人和固定科研队伍，科研

人员不少于 10 人。其中，中级职称（含）以上（或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人员不少于 3 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研究生学

历）人员不少于 1 人。

（五）申报单位具有完善的管理架构和运行管理机制，拥有

健全的科研管理制度。

（六）企业类工程中心申报单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2000 万元，上年研发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5%，或

不少于 150 万元。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认定 1 家工程中心，上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 10 亿元且拥有多个技术领域的企业可

针对不同技术领域分别申请认定，但总数最多不超过 3 家。

（七）公益类工程中心申报单位近 3 年在申报领域的研发经

费总额不少于 500 万元，近 3 年牵头承担本领域省级及以上科研

项目不少于 1 项，相关领域与省内企业开展的科研合作不少于 2

项。

（八）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等组建的

“公益类工程中心”在同一技术领域已建有工程中心的不能重复

申报。

（九）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被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列入联合

惩戒对象名单，或因科研诚信问题被列入市科技部门限制范围的

单位不得申报。

具体申报要求按照市科技部门发布的申报指南执行。

第三章 认定与管理

第八条 工程中心原则上每年认定 1 次，由市科技部门发布

申报通知。

第九条 工程中心须建立健全内部运行机制，任命专职技术

人员担任工程中心主任，确保机构顺利运行。

第十条 依托单位应通过产学研或科研合作等方式，不断增

强工程中心能力和条件建设，提升科研和成果转化水平。

第十一条 工程中心应按市科技部门要求，按时上报总结或



开展相关统计工作。

第十二条 工程中心发生依托单位更名、辖区变动或工程中

心主任变更等情形的，须报相关区科技部门和市科技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市科技部门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每 3 年开展一

次考核评估，考核对象为认定（考核）满 5 年的工程中心，重点

评估工程中心的运行情况、研发条件、科研能力、建设成效等，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未参加评估或评估

不合格的，以及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开展年度运行监测的，取消工

程中心资格。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工程中心统一命名为“珠海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英文名称为“ZhuHai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为研究领域）。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5年7月20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0

年 7 月 19 日。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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